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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度政府主導都市更新
教育講習（北區場）



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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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.要點重點說明

Q&A



要點重點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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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機關與補助對象

內政部國土
管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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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項目

都市更新整體計畫

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

政府推動都市更新專案辦公室

都市更新地區關聯性公共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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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03

04

(第5點)

(註：實際補助項目依當年度公告文為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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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整體計畫之申請規範
(第5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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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0萬元

計畫期程：以核定之年限為限，最長

(但有特殊需求者不在此限)



都市更新整體計畫之申請規範
-工作計畫書格式

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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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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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8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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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整體計畫之申請規範
-工作計畫書格式 (第8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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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之申請規範1

(第5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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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一類)

每案依計畫面積補助

300萬元至600萬元

每案不得超過4年

每案依計畫面積補助
140萬元至310萬元



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之申請規範2

(第5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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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二類)

每案依計畫面積補助

240萬元至360萬元

➢因產權複雜、涉及機關協調或工程介面
等因素需增加經費者，請敘明理由。

➢如公開評選計畫採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
權利變換計畫先行審定再公開評選之案
件，建議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投資。



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之申請規範1

工作計畫書格式 (第8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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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之申請規範1

工作計畫書格式 (第8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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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公開評選計畫需填寫



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之申請規範2

工作計畫書格式 (第8點)

13

02

依
112
年
度
國
土
署
函
告
格
式
填
製



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之申請規範2

工作計畫書格式(第8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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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推動都市更新專案辦公室之申請規範
(第5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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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案中央補助款上限不超過750萬元



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專案辦公室之申請規範
工作計畫書格式 (第8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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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提供已發布實施之公告函供參)



都市更新地區關聯性公共工程之申請規範
(第5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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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署



都市更新地區關聯性公共工程之申請規範
工作計畫書格式

依
國
土
署
函
告
之
格
式
填
製

(第8點)

註:110-112年未開放補助關聯性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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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地區關聯性公共工程之申請規範
工作計畫書格式

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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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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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8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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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單位配合款規定
(第10點)



申請及核定程序1
(第6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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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
管理署

★ 務 於 期 限 內
提 出 申 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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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及核定程序2
(第14點)



受補助計畫實施規定
(第9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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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請 國 土 署 同 意 展 延
( 2 年 為 限 )

涉 及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者 ， 得
報 執 行 機 關 專 案 展 延 ， 不

受 展 延 期 間 之 限 制 。

1.內政部都市更新

工作小組審查

2.內政部都市更新

推動小組審查

★ 逾 期 未 完 成 簽
定 契 約 者 ， 原 核
定 補 助 失 其 效 力 。



經費請撥及核銷規定1

國
土

國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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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11點)



國土署

25

經費請撥及核銷規定2

(第11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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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案之管考及輔導規定
(第12點)

國土署 2個月召開

★國土署不定期召開會勘暨輔導查核會議

★ 案 例 進 度 執 行
異 常 或 窒 礙 難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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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懲規定

國土署

國土署

懲處



問答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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